
 臺中市大安區長青學苑 113年度學員報名表 112.11.01修 

學

員

基

本

資

料 

□新學員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本報名表背面。 
 ※112 年未參加大安區長青學苑者則為新學員。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生日 民國  年  月  日生  歲 
住家電話  （  ） 

行動電話   

戶籍
地址 臺中市   區   里         路                號 

通訊
地址 

□同上 □其他:    市   區          路            號 

身分 □一般民眾 □原住民 □具第一班免學費資格(需檢附證明) 

學歷 □不識字 □識字(自修) □國小 □國中(初中)□高中(職) □大專 □研究所以上 

職業 □退休人員 □家管 □農 □林 □漁 □牧 □工 □商   □其他: 

緊急聯絡人  電話  
與緊急聯
絡人關係  

 

報

名

班

別

及

費

用 

是否已有報名台中市他區長青學苑課程? □是 □否 
※第一班免學費為全台中市長青學苑班級合併計算，如經查第一班非於本區報名者須補繳費用。 

班別排序 報名班級（班級編號） 報名費 學費 小計 

第一班     

第二班     

第三班     

報名總費用  新台幣      元 

 

報
名
優
惠 

符合以下資格者贈送精美小禮物（每人僅能擇一領取）。 
※舊生請於報名表填寫被推薦人。 

□舊生推薦新生 推薦人班別及姓名：        

□夫妻一同報名 夫或妻班別及姓名：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(報名表及繳費證明聯需填寫一致，班級代收人請將繳費證明聯撕下交予學員收執) 

臺中市大安區長青學苑報名費繳費證明聯 

姓 名  報名總費用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整 

報名 
班別 1  2  3  

經 收 人  
(各班代收人簽章) 

 
※此聯供代收人開立給學員以證明學員之繳費情形用。 

 
  



注意事項： 

1. 第一次參加本區長青學苑學員，請務必黏貼身分證影本，並於影本上寫上

【僅供大安區長青學苑報名用】。 

2. 112年未參加長青學苑者則視為新學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

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

清晰之身分證影

本 

(正面) 

清晰之身分證

影本 

(反面) 


